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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接受湖南江南红箭

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本着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精神，认真查阅了本次交易各方

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和其他依据，进行了合理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出具了《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本核查

意见不构成对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

见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所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核查意见中

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与

本次交易相关的文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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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核查意见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一般性释义 

本核查意见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的独

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重组报告书 指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重组 
指 

江南红箭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豫西工业集团购买

其持有的红阳机电100%股权、北方向东100%股权、北方红宇100%

股权、红宇专汽100%股权；向山东工业集团购买其持有的北方滨海

100%股权；向江北机械购买其持有的江机特种100%股权 

本次交易 指 

江南红箭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豫西工业集团购买

其持有的红阳机电100%股权、北方向东100%股权、北方红宇100%

股权、红宇专汽100%股权；向山东工业集团购买其持有的北方滨海

100%股权；向江北机械购买其持有的江机特种100%股权；同时拟

采用询价方式向包括豫西工业集团和中兵投资在内的不超过10名

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对方 指 
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吉林江北机

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兵器工业集团 指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公司、本公司、上

市公司、江南红箭 
指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豫西工业集团 指 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工业集团 指 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北机械 指 吉林江北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中兵投资 指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国

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防科工局 指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红阳工业 指 河南红阳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方红阳 指 河南北方红阳工业有限公司 

北方红阳集团 指 河南北方红阳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红阳机电 指 河南北方红阳机电有限公司 

北方红宇 指 南阳北方红宇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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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向东 指 南阳北方向东工业有限公司 

红宇专汽 指 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北方滨海 指 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 

江机特种 指 吉林江机特种工业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独立财

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 指 2015年9月30日 

标的资产 指 

豫西工业集团持有的红阳机电100%股权、北方红宇100%股权、北

方向东100%股权、红宇专汽100%股权、山东工业集团持有的北方

滨海100%股权、江北机械持有的江机特种100%股权 

标的公司 指 红阳机电、北方红宇、北方向东、红宇专汽、北方滨海、江机特种 

中信证券、独立财

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杜、法律顾问 指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大华、审计机构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联、评估机构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报告期、最近两年

一期 
指 2014年、2015年、2016年1-6月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核查意见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

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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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包含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向包括兵器工业集团下属单

位豫西工业集团、中兵投资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配套资金两部分。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江南红箭拟分别向豫西工业集团、山东工业集团和江北机械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拟购买的资产为豫西工业集团持有的红阳机电 100%股权、北方

向东 100%股权、北方红宇 100%股权、红宇专汽 100%股权；山东工业集团持有

的北方滨海 100%股权；江北机械持有的江机特种 100%股权。 

本次重组中，标的资产由具有证券资格的中联评估以 2015 年 9 月 30 日为评

估基准日出具的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本次重组拟注入标的资产评

估值及交易价格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标的公司 

账面净资产 

标的公司 

净资产评估结果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红阳机电 100%股权 11,832.71  41,979.14  30,146.43      254.77  

北方红宇 100%股权 2,201.58  5,964.85  3,763.27      170.93  

北方向东 100%股权 12,065.02  22,958.91  10,893.89       90.29  

红宇专汽 100%股权 9,184.03  13,787.17  4,603.14       50.12  

北方滨海 100%股权 49,735.07  74,118.93  24,383.86       49.03  

江机特种 100%股权 39,238.60  82,437.21  43,198.61      110.09  

合计 124,257.01 241,246.21  116,989.20       94.15  

综上，根据评估情况，本次重组注入资产作价合计 241,246.21 万元，其中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作价合计 205,059.2785 万元，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作价合计

36,186.9215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的首次董事会（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经过交易各方商议决定，选择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前 120 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市场参考价，本次发行股份价格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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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江南红箭股票交易均价的 90%，确定为

17.00 元/股。 

经上市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上市公司 2014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6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亦根据

上述利润分配事项进行调整，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由 17.00 元/

股按照（17.00-0.60/10）/(10+4)*10 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12.10

元/股。 

2016 年 6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等相关议案。根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

行价格调整机制，调价基准日为 2016 年 6 月 29 日，调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

深证成指（399001.SZ）收盘点数的算术平均值、非金属新材料（申万）指数

（850523.SI）收盘点数的算术平均值较江南红箭股票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

（2015 年 6 月 15 日）前 120 个交易日深证成指（399001.SZ）收盘点数的算术

平均值、非金属新材料（申万）指数（850523.SI）收盘点数的算术平均值分别

下跌 22.55%、15.92%。因此，依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的调

整机制，发行价格下调比例为 15.92%。调整之后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

行价格为 12.10 *（1-15.92%）元/股，即为 10.18 元/股。 

按照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合计 241,246.21 万元，其中现金支付 15%，

即 36,186.9315 万元，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票数量为 201,433,472 股，其中拟向豫

西工业集团发行 70,713,710 股，拟向山东工业集团发行 61,887,122 股，拟向江北

机械发行 68,832,640 股。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以询价方式向包括兵器工业集团下属单位豫西工业

集团、中兵投资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上限为 204,759.27 万元，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金

额。其中兵器工业集团将通过下属单位豫西工业集团、中兵投资参与本次配套融

资的认购，其中豫西工业集团拟认购的配套融资金额不超过 30,000 万元，中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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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拟认购的配套融资金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确保本次配套融资发行完成后

兵器工业集团及其控制的关联方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达到 50%以上。 

2015 年 12 月 10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不低于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江

南红箭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20.68 元/股。经上市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批

准，上市公司 2014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0.6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因此调整

后的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 14.74 元/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底价调整机制为：在审议本次交易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交易获得证监会正式核准前，上市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公司股

票二级市场价格走势，并经合法程序召开董事会对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进行

调整，调整后的发行底价为定价基准日（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价格均价的 90%且不低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上述发行底

价调整机制已由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鉴于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2015 年 6 月 15 日）后我国 A 股资本市

场发生较大变化，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对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进行调整的议案。调整之后的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底价为 10.67 元/股，不低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6

年 6 月 30 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且不低于调整之后的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10.18 元/股。 

上市公司将按照《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

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合理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和

发行股数。豫西工业集团和中兵投资作为上市公司之关联方，按照相关规定不参

与询价，因此同意接受最终的询价结果并以该价格认购股份，即中兵投资和豫西

工业集团的认购价格与通过询价确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它发行对象相同。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标的资产相关军民融合产业化项目投资、支付本次

并购交易中的现金对价等用途。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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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项目 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金

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产业项目 

投资 

智能化弹药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红阳机电 31,000 23,350.00 

智能化弹药研发条件建设项目 红阳机电 8,000 6,800.00 

机加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北方红宇 5,000 3,250.00 

系列化产品生产能力扩充建设项

目 
北方向东 20,995 17,730.00 

郑州专汽智能化增资扩产项目 红宇专汽 11,600 9,860.00 

特品研发条件及生产能力建设项

目 
北方滨海 43,220 32,882.35 

汽车底盘结构部件生产项目 北方滨海 20,500 18,700.00 

研发生产条件建设项目 江机特种 39,800 31,200.00 

飞机零部件及高端防爆器材生产

能力建设项目 
江机特种 29,667 24,800.00 

小计 168,572.35 

支付现金对价 36,186.92 

合计 204,759.27 

上述交易方案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募集配套资金

的前提和实施条件，但最终募集配套资金实施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的实施。如因为相关主管部门要求或其他任何原因导致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的融资额度发生变化或整个募集配套资金被取消，导致配套资金不足以或无法支

付转让价款，上市公司将以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者其他方式融资支付本次交易

的现金对价。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议、批准程序 

1、本次交易方案已经兵器工业集团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交易对方豫西工业集团、山东工业集团、江北机械内

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国防科工局关于本次重组涉军事项审查的批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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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计[2015]1193 号）； 

4、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原则性同意； 

5、本次交易预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已经

上市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6、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7、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已

经上市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8、本次交易方案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国资产权[2016]590 号）； 

9、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且同意交易对方及一致行动人

免于发出收购要约； 

10、本次交易发行价格调整事宜、配套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调整事宜已经上

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11、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 

12、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已经上市公司 2016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3、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金额调整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14、本次交易已通过商务部反垄断审查。 

15、公司已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向豫西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3078 号），本次交易方案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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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程序、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得到了监管部门的批准，实施过程合法、合规。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资产交付及过户 

1. 红阳机电 100%股权 

根据南阳市南召县工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321358384344X）、《河南北方红阳机电有限公司章程》，并核查其股东登记

信息，红阳机电 100%股权已过户至江南红箭名下。 

2. 北方红宇 100%股权 

根据南阳市南召县工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3216871314444）、《南阳北方红宇机电制造有限公司章程》，并核查其股东

登记信息，北方红宇 100%股权已过户至江南红箭名下。 

3. 北方向东 100%股权 

根据南阳市南召县工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3216935187097）、《南阳北方向东工业有限公司章程》，并核查其股东登记

信息，北方向东 100%股权已过户至江南红箭名下。 

4. 红宇专汽 100%股权 

根据中牟县工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22737448694F）、《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并核查其股东

登记信息，红宇专汽 100%股权已过户至江南红箭名下。 

5. 北方滨海 100%股权 

根据淄博市工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300358629612B）、《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章程》，并核查其股东登记

信息，北方滨海 100%股权已过户至江南红箭名下。 

6. 江机特种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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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吉林市工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201340039761M）、《吉林江机特种工业有限公司章程》，并核查其股东登记

信息，江机特种 100%股权已过户至江南红箭名下。 

（二）过渡期间损益的处理方式 

自评估基准日之日起至标的资产交割日期间，标的资产及相关业务产生的损

益的约定如下： 

基于交易协议中对于期间损益的相关约定，各方确认，在本次交易的评估基

准日 2015 年 9 月 30 日（含当日）至重组交割日（含当日）期间，标的公司如实

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部分归乙方所有（但已纳入标的资产评

估范围并在本次交易价格中包含的新增净资产除外）；如红阳机电、北方向东、

北方红宇、红宇专汽中一方或多方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

于重组交割日，由豫西工业集团以现金方式向江南红箭补足；如北方滨海发生亏

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于重组交割日，由山东工业集团以现金

方式向江南红箭补足；如江机特种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

于重组交割日，由江北机械以现金方式向江南红箭补足。评估基准日至重组交割

日期间的损益的确定以审计师出具的交割审计报告为准。 

四、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和风险 

（一）办理新股发行登记及上市手续 

上市公司尚需按照本次交易方案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结果向豫西工业集团发

行 70,713,710 股股份、向山东工业集团发行 61,887,122 股股份、向江北机械发行

68,832,640 股股份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及上市手续。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尚需在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向包括豫西工业集团、中兵投资在内

的不超过 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91,901,846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深圳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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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及上市手续。公司将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募集

配套资金，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三）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上市公司尚需就增加注册资本和公司章程变更事宜向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并出具了承诺，对于协议或承

诺期限尚未届满的，需继续履行；对于履行协议或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需

视条件出现与否，确定是否需要实际履行。上述未尽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

大障碍；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风险。 

五、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江南红箭已针对本次交

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包括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

务数据等）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六、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交易已取得全部必

要的批准和授权，相关交易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均已得到满足，本次交易依法可

以实施；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转让方依法完

成了将标的资产交付给江南红箭的法律义务；江南红箭本次交易项下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登记手续及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手续；涉及江南红箭注册资本变更等

事宜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江南红箭尚需向交易对方支付本次交易的

现金对价；江南红箭尚需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后续事项办理进展履行信息披露

手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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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的独立财务顾

问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王晓雯                     吕  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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